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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

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说明 

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叶德智、叶德明、高

金全、罗蜂、戴建东、龙平、黄敏、潘世 高、左英、郭俊、周发能、何万里(以

下简称“叶德智等 12 名柏克新能原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佛

山市柏克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柏克新能”）51%股权，拟向张宏利、

张骜、曾琳、曾耀国、张杰、谢行知、李健财(以下简称“张宏利等 7 名精一规

划原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广东精一规划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精一规划”）51%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柏克新能和精一规划

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经上级主管部门备案的评估结果并经交易各方协

商，本次重组标的资产的作价合计为 39,576.00 万元。 

同时，公司拟通过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17,700.00 万元，且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拟购

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其中 7,665.30 万元用于支付柏克新能 51%股权的现金

对价部分，4,207.50 万元用于支付精一规划 51%股权的现金对价部分，5,000.00

万元按柏克新能本次交易的评估值向其增资用于募投项目，余下 827.20 万元用

于支付中介机构费用等。（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股份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发行期首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最终发

行的股份数量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7,700.00万元）除以发

行股份的价格确定，且最终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2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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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北京航天长峰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标的评估相关事项进行了分析，

认为： 

1、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

构。除为本次交易提供资产评估的业务关系外，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

及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影响其提

供服务的现实及预期的利益关系或冲突，具有独立性; 

2、评估机构为本次交易出具的相关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按照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执行，遵循了市场通行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

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本次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本次交易

提供价值参考依据。本次评估中，柏克新能、精一规划的股权价值采用资产基础

法及收益法进行评估，并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果。评估机构按照

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实施了

必要的评估程序，采取的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一致; 

4、评估机构对本次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

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预期未

来收入增长率、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取值合理，预期收益的可实现性较强，评

估价值公允、准确。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标的资产的定价以具有证券期

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确认的评估值为依据，并已将评估结果在上级主管部

门备案，评估和交易定价公允，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公司拟购买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协商 

确定，评估机构独立，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评

估定价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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